
本报讯 （记者裴龙翔）“工会主席、副

主 席 任 期 未 满 时 ，不 得 随 意 调 动 其 工 作 。

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当征得本级工会委

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会法》第十八条中所规定的不得被

随意调动的“工作”，是指“工会主席”这一

职 务 ，还 是 指 其 业 务 岗 位 ？ 5 月 12 日 ，记

者 从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和 上 海 市

闵行区人民法院获悉，上海某智能科技有

限 公 司 因 违 法 调 整 公 司 工 会 主 席 岗 位 引

发劳动纠纷，经历一审、二审，法院判决该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6 万

余元。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上海市闵行区江川

路街道总工会出具批复，同意黄晴（化名）等

3 人组成上海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会第

一届委员会，黄晴任主席，任期为三年，从

2021 年 10月 25日起计算。

2024 年 7 月 22 日，该公司将黄晴的岗

位由原先的总经办主任调整为行政专员，不

再负责人事招聘工作。随后该公司以黄晴

不同意调岗且未全面移交相关招聘网站的

管理权限，导致公司因招聘人员不及时而订

单流失为由，先后向其出具了三份《奖惩通

知单》，并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对黄晴作出了

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该公司在庭审中称，

调岗是公司的决定，在未对黄晴薪资造成影

响的情况下，其应当无理由服从公司的调岗

决定。

一审法院判决该公司向黄晴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60700 元、未休年休

假工资差额和加班工资 49701.15 元。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

该案二审审判长毛焱表示，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在黄晴担任

该公司工会主席期间，公司对其进行调岗，

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对该调

岗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举证，且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

不 得 随 意 调 动 其 工 作 。 因 工 作 需 要 调 动

时，应当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

会的同意。

毛焱进一步表示，未有证据显示该公司

对黄晴进行调岗经过了本级工会委员会及

上一级工会的同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

公司的调岗行为不具有合理性，于法有据。

公司称法律规定的调动工作指的是调动“工

会主席”这一职务，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后

续该公司所做出的《奖惩通知单》等均指向

黄晴未能按照要求进行工作交接，严重影响

公司运营，造成不良影响，但从现有证据查

看，该公司无法证明产生了何种不良影响，

难以认定作出的处罚合法有效。况且，《奖

惩通知单》所指调岗行为本身不具有合理

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以黄晴被多次

警告为由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

除，并无不当，该公司应向黄晴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最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工会主席被强制调岗工会主席被强制调岗，，法院判企业赔偿法院判企业赔偿2626万余元万余元
法律规定，在工会主席及副主席任职期间，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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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故意不派单致员工工资显著降低
因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公司被判补足工资差额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董广绪

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

其工资，应承担何种责任？记者近日从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了解到，法院认为公司行为构成未

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劳动

者对此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差额。

2020 年 1 月 6 日，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劳动

合同，约定何某担任认证员。何某 2023 年 8 月及之前 12

个月平均实发工资为 11000 余元，2023 年 9 月后大幅下

降，多数月份不足 5000 元，其中 2024 年 1 月至 3 月仅为

1000 元左右。

2024年 3月 20日，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

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工资差额等，并另案主张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公司则称，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

和内部协作满意度，自 2023 年 2 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

择认证员的方式后，客户经理均不愿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

证公司向何某支付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期间

的工资差额 49262.15 元等。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该案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何某被派单

量显著降低，工资大幅下降的原因，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

公司。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

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无明显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

影响其被派单数量及审核绩效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

客户普遍不愿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情况。自 2023 年 9 月

起，何某的被派单量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并未

作出合理解释，故应采信何某所述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

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

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方式变相降低何某

工资，何某对此并无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案涉情况

发生前 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补足工资差额。

法官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

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

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

单”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

用人单位亦可通过该方式降低赔偿金或经济补偿的基

数，严重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通过依法分配派

单量显著降低原因的举证责任，合理认定“恶意不派单”

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定责任的行为给出

否定性评价，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河北省秦皇岛山海关创新打造沉浸式法治宣传课堂

少年“断案”，这堂法治课接地气
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 本报通讯员 刘金闻

法槌敲响，少年“断案”。日前，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人民法院审判庭内，一场别开生面的“红领巾法律援助模拟法

庭”正式开庭。来自南园小学的“小法官”“小律师”“小当事

人”身着正装、神情庄重，真实还原法援案例，为现场企业职工

和工会干部带来一堂沉浸式、场景化的法治公开课。

本次活动以“解后顾之忧，护劳动荣光”为主题，由山海关

区总工会、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区教体局及南园小学联合

举办，是山海关区创新职工维权宣传的一项特色举措。

与传统普法形式不同，本次模拟法庭的最大亮点在于“以

案说法、以演释法、以情育人”。活动剧本改编自辖区内的真

实法律援助案件：一位 85 岁老人的三名子女均拒不履行赡养

义务，老人长期被安置在孙女家中。孙女在山海关某企业工

作，无奈之下向企业工会求助。工会干部积极介入，法援中心

迅速开通绿色通道。

庭审现场，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法庭辩论、当庭宣判，

全过程高度还原真实庭审。当“审判长”当庭宣判三名子女每

月支付赡养费并轮流探望老人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这种形式太接地气了！”山海关工务器材厂工会干事高

虹激动地说，“工会主动靠前、对接法援，就是帮职工解除后顾

之忧。我们一定要当好‘第一知情人’‘第一帮扶人’，让职工

知道：有困难找工会，维权找法援！”

“我扮演的是援助律师，真切感受到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

而是守护弱势群体的温暖力量。”红领巾法律援助宣传员佟欣

格表示，今后要当好小普法员，把法治的声音传递给更多人。

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向工会代表发放了“法援暖心大礼

包”，将法律服务送到一线。

山海关区总工会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

深化“工会+法院+司法+教育”四方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红

领巾模拟法庭，推动企业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让维权服务更

靠前、更精准、更暖心，以法治力量解除职工后顾之忧，护航广

大劳动者安心奋斗、轻装上阵。

运营车辆因违章被扣分罚款，公司以管理人员未尽职对其处分被判败诉

岗位职责不明晰，降职降薪缺依据

“我帮职工维护权益，我的权益谁来维

护？”这是一些企业工会主席的疑问。实际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对工会主席、

副主席等工会干部在劳动合同期限、履职期

间待遇等方面有着特殊保护。

● 不得随意调岗、罢免

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工会主席、副主席

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因工作

需要调动时，应当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

一级工会的同意。

罢免工会主席、副主席必须召开会员大

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非经会员大会全

体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

通过，不得罢免。

● 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

在劳动合同期限方面，该法第十九条

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

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

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

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

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

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是，任职期

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除外。

● 履职期间待遇受保护

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工会委

员会的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由

所在单位支付。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

等，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待遇。

● 禁止打击报复工会干部

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

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

的，给予赔偿。

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进行

侮辱、诽谤或者进行人身伤害，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

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 违法解雇要依法追责

根据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

应得的报酬，或者责令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

的赔偿。其中包括：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本

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整理：卢越）

工会主席履职，享有这些权利

青海省

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930件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记者近日从青海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青海省知识产权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 年，

青 海 法 院 共 受 理 各 类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930 件 ，同 比 增 长

185.28%，审判质效显著提升。

面对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快速增长，青海法院构建“快审+
精审”模式，全年知识产权案件平均审理周期较上年缩短 12
天。同时，积极推进多元解纷，全年诉前调解成功化解纠纷

126 件，以调撤方式结案 436 件，调撤率达 52.85%。

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青海法院开展调研，精准

回应特色产业司法需求。为破解技术类案件事实查明难题，

青海法院首次选聘 12 名省内外技术调查官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同时，加大侵权惩治力度，依法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在民事案件中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全年判赔金额 400 余万

元。青海法院通过巡回审判、短视频普法等形式，开展多样化

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此外，加强协同联动，与检察、市场监管

等部门联合出台文件，明晰职责分工。

法条链接

本报记者 赖志凯

一辆货车在近 9 个月时间里，因违反禁

令标志指示被拍 24 次，累计扣分 24 分、罚款

2400 元。运输公司将责任归咎于负责车队

管理的员工李力，以其未尽违章自查、管理

不力为由，对其作出降职降薪处理。李力则

坚称，自己的职责从未包括违章自查，公司

此举属于无故克扣工资，于是辞职并索要经

济补偿。

公司处分是否合法？员工履职的边界又

在哪里？

车队负责人被降职降薪

2023 年 2 月 14 日，该运输公司发布通报

称，李力所管理的车队在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至 2022 年 9 月 9 日期间，因货车违反禁令标

志指示被拍 24 次，共计扣 24 分和 2400 元罚

款，后续处理还将产生高额费用。

通报直指李力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理由

是“未能按月进行违章自查”，导致未能及时

发现问题并修正，于是决定撤销其车队负责

人职务，调整岗位并降薪。

对 于 这 一 处 理 ，李 力 深 感 不 公 。 李 力

表示，自己虽然负责车队人员组建、车辆调

度 等 工 作 ，但 是 公 司 从 未 明 确 其 担 任 车 队

队 长 或 经 理 等 职 务 ，更 没 有 将 驾 驶 员 及 车

辆 的 违 章 自 查 、处 理 违 章 等 事 项 纳 入 其 职

责范围。

2023 年 4 月 3 日，李力通过微信向公司

送达《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公司未

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为由提出辞职，并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

付经济补偿金及工资差额。

“杜绝车辆罚款”是否算工作职责

庭审中，双方围绕李力的入职时间、工作

职责以及降职降薪的合理性展开了交锋。两

家关联企业复杂的用工关系，让李力的岗位

职责更加难以界定。

公司主张李力的职责包括宣传督导驾驶

员树立安全意识，做好车辆送货路线的规划、

杜绝车辆罚款等。

为证明这一点，公司提交了李力的办公

系统截图。截图显示，李力的岗位工作职责

包括“负责公司车队、驾驶员与车辆安排调度

工作”“负责车队人员组建，驾驶员行车安全

认识，车队制度建设”“对每位驾驶员表现给

予奖与罚”。

此外，公司称，部门年度工作总目标中也

提到“宣传督导：驾驶员行车安全意识，做到

不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车辆费用节省：本着

合理节约的原则，做好车辆送货路线的规划、

杜绝车辆罚款、拒绝没必要的过路费停车费

支出”。

公 司 据 此 认 为 ，“ 杜 绝 车 辆 罚 款 ”是 李

力的工作职责，24 次违章的事实足以证明

李 力 未 尽 职 尽 责 ，降 职 降 薪 具 有 合 理 合 法

性。李力则称，这些内容并未明确“按月进

行违规自查”是其个人职责，且“杜绝车辆

罚款”更多是管理目标，不能等同于具体的

工作任务。

法院裁判厘清管理边界

经过审理，仲裁机构裁决公司须支付李

力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2.6 万余元及

2023 年 2 月至 3 月工资差额 1.3 万余元。公

司不服，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杜绝车辆罚款”属于宏观的

工作目标与管理要求，不能直接等同于“负

责违章自查”这一具体的工作职责。在公司

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违章自查、违

章处理明确属于李力岗位职责范围的情况

下，对其进行降职降薪处理，依据不足，属于

不当处分。

据此，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力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及工资差额。公司不服，提

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合达律师事务所余尘律师接受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根据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或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

重大损害等法定情形下，有权调整岗位、薪酬

甚至解除劳动合同。但前提是，用人单位必

须对劳动者的岗位职责、工作要求有清晰、明

确的界定，并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确实存在

上述情形。余尘同时提醒劳动者：当遭遇用

人单位无故降职降薪时，应积极收集岗位职

责、工作安排、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为保护职工隐私，李力为化名）

5 月 12 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安

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公安局乌江派出

所组织民警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防灾减灾主题宣传

活动。

活动中，民警用充满童趣的语言，

讲解灾害避险知识，通过情景模拟环

节，民警向小朋友们示范遇到地震时

的正确逃生动作，教大家如何辨别安

全出口标识、如何寻找室内的“安全三

角区”。民警还通过“我问你答”的互

动游戏，教孩子们牢记“119”“110”

等紧急求助电话，知道遇到危险时要

第一时间寻求大人帮助。此次活动让

幼儿园师生掌握了基本的防灾避险和

自救互救技能，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起

安全意识。

本报通讯员 杨杉杉 摄

“小朋友，遇到灾害这样避险”


